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办展览需借用国有馆藏二级以下文物审批
基本信息
	事项编码：
	003685199GF02401
	基本编码：
	350122018004
	实施编码：
	11350181MB1848142W4350122018004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
	承诺件
	业务办理项编码：
	11350181MB1848142W435012201800401

	行使层级：
	县级
	法定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时限说明
	承诺时限：
	受理后6个工作日 时限说明

	实施主体：
	福清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委托部门：
	无

	联办机构：
	无
	主办处室：
	福清市文化体育局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联系电话：
	0591-85263051

	监督和投诉电话：
	0591-12345

	前置审批：
	无

	特殊环节：
		1、
	环节名称：
	现场踏勘

	
	环节时限：
	3工作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7号） 第三十条 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藏文物，借用人应当对借用的馆藏文物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确保文物的安全。

	
	备注：

	
	
	
	




	中介服务：
	无
	权责清单：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它单位借用县级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一级除外）审批

	审批结果名称：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行政许可决定书》
	审批结果类型：
	批文
	
	

	审批结果共享：
	否
	结果领取方式：
	申请对象窗口领取，邮递送达结果

	申报对象：
	事业单位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
	是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个人办事主题：
	无

	企业办事主题：
	档案文物

	网上办理深度：
	全程网办（Ⅳ级）
	通办范围：
	无
	数量限制：
	无限制

	通办范围说明：
	无

	计划生效日期：
	无
	计划取消日期：
	无
	事项版本：
	13


申请条件
借用单位为民办博物馆等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单位；
所借用的为本地县级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一级除外）。
窗口办理
办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夏令时(6月1日至年9月30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冬令时(10月1日至年5月31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00
办理地点：福清市音西街道福人路6号行政服务中心二层东厅文体旅局13号窗口
交通指引：公交车路线：;路线一：815路、903路、831、850路至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站下车。;路线二：809路至融侨城步行至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路线三：乘坐801、806、823至侨荣城下车，步行至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查看地图>
网上办理
	网上申请方式
	账户要求
	承诺到窗口最多次数说明

	
	【五星】提供全流程网上办理（在线申请、网上预审、网上受理、网上办结）,申请人不用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只须办结后领取结果
	无
	无


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加*号为网上申报必须上传的材料)
	材料要求
	材料来源
	收取方式

	1
	*申请报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要求:原件份数1份

	必要性:必要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借用理由充分、用途明确、印鉴齐全、字迹清晰，对借用文物的安全保障措施必须切实可行、详尽细致，包括借用单位和被借用单位名称和证明，借用文物的理由、用途、借用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



	申请人自备
	纸质收取 上传

	2
	*收藏、借用双方协议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要求: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必要性:必要

	备注: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借用理由充分、用途明确、印鉴齐全、字迹清晰，对借用文物的安全保障措施必须切实可行、详尽细致



	申请人自备
	纸质收取 上传

	3
	*拟借用文物的清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要求:原件份数1份

	必要性:必要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必须填写完整、无空项，印鉴齐全、字迹清晰，包括文物名称、质地、年代、级别、来源、尺寸、完残状况、文物照片、藏品号



	申请人自备
	纸质收取 上传

	4
	*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要求:原件份数1份

	必要性:非必要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必须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申请人自备
	纸质收取 上传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要求:复印件

	要求: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必要性:非必要

	备注:该材料已列入‘不再重复提交证照’清单，申请人可不再提交纸质证照（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公安部门
	纸质收取 电子证照

	6
	*文物保护措施、文物保存环境专家评估意见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要求:原件份数1份

	必要性:必要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人自备
	纸质收取 上传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要求:复印件

	要求: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必要性:非必要

	备注:该材料已列入“不再重复提交证照”清单，申请人可不再提交纸质证照（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传 电子证照


收费情况
	是否收费：
	不收费


办理流程审查决定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申请与受理
	受理
	林宇恒
	当场
	材料符合规范，印鉴齐全
	材料齐全的、符合法定要求的，出具《受理承诺单》；材料不齐全的，出具《缺件告知单》；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出具《补正通知单》；

	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陈台育
	3工作日
	符合法定规范
	勘察意见

	
	审查
	伍文臻
	1工作日
	材料符合规范，印鉴齐全
	符合法定要求的，提交下一环节；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出具《补正通知单》；

	
	决定
	林绍龙
	2工作日
	材料符合规范，印鉴齐全
	审批通过的，制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审批不通过的，制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办理依据
《文物保护法》 第四十条第三款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办展览需借用国有馆藏文物的，应当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借用国有馆藏一级文物，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